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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车辆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车辆安全监控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监控系统”）的构成、内容、要求、检验方法和

检验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平衡重式叉车、前移式叉车、侧面式叉车、插腿式叉车、托盘堆垛车、三向堆垛式叉车，

其他类型的工业车辆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１０４．１　工业车辆　术语和分类　第１部分：工业车辆类型

ＧＢ／Ｔ１０８２７．１　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１部分：自行式工业车辆（除无人驾驶车辆、伸缩

臂式叉车和载运车）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６１０４．１和ＧＢ／Ｔ１０８２７．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狊犪犳犲狋狔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对工业车辆工作过程进行监控，能够对运行参数和状态进行记录并管理的系统。

３．２　

信息源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狅狌狉犮犲

为满足工业车辆安全要求而采集的运行参数和状态。

３．３　

信息采集单元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用于信息源采集的装置。

３．４　

信息处理单元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狌狀犻狋

对采集的信息进行计算和处理的装置。

３．５　

控制输出单元　狅狌狋狆狌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狌狀犻狋

向工业车辆执行机构输出控制信号的装置。

３．６　

信息存储单元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狋狅狉犪犵犲狌狀犻狋

存储图形、图像、文字、声音等信息的装置。

３．７　

信息显示单元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狆犾犪狔狌狀犻狋

以图形、图像、文字、声光等方式输出信息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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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信息输出接口单元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狌狀犻狋

向上级或下级单元输出信息的装置。

３．９　

远程传输单元　狉犲犿狅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狌狀犻狋

与远程服务器通信的装置。

３．１０　

监控系统综合误差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狊狔狊狋犲犿犲狉狉狅狉

监控系统测量值和设定值的最大相对误差。

３．１１　

远程监控中心　狉犲犿狅狋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犮犲狀狋犲狉

由远程服务器接收远程传输单元传输来的信息，并对该信息进行监控管理的装置。

３．１２　

工作时间　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犻犿犲

工业车辆通电期间，每个工作状态所对应的具体时间，即为记录一个工作状态时的时钟时间（年／

月／日／时／分／秒）。

３．１３　

盲区　犫犾犻狀犱犪狉犲犪

工业车辆操作者位于正常操作位置，其视线被车体或货物遮挡而影响正常操作的不能直接观察到

的区域。

注：盲区可分为前盲区、后盲区。

４　监控系统的构成

４．１　监控系统应由硬件和软件组成，其功能单元应包括：信息采集单元、信息处理单元、控制输出单元、

信息存储单元、信息显示单元、信息输出接口单元等。

注：本监控系统是工业车辆电气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非独立产品。

４．２　监控系统结构模式应如图１所示。

图１　工业车辆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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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监控内容

５．１　监控系统的信息采集单元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监控系统信息采集单元

序

号
信息采集单元

平衡重式叉车

电动 内燃

前移式

叉车

侧面式叉车

电动 内燃

插腿式

叉车

托盘堆

垛车

三向堆垛

式叉车

１ 起重量传感器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２ 起升高度传感器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应配置

（低位车

宜配置）

３
门 架 倾 斜 角 度 传

感器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４ 运行速度传感器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宜配置

（电控发动

机应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宜配置

（电控发动

机应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５ 人员感应传感器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６
车 轮 转 向 角 度 传

感器
应配置 宜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应配置

７ 人员警示装置ａ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宜配置

８ 停车制动状态传感器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９
操作 者 站／坐 姿 传

感器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宜配置

（电液换向

应配置）

应配置

（步驾式

宜配置）

应配置

宜配置

（电液换向

应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应配置

１０ 倒车状态传感器 应配置 应配置 不适用 应配置 应配置 宜配置 宜配置 应配置

１１ 操作权限信息采集器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应配置

１２ 视频装置 额定起重量８０００ｋｇ及以上或起升高度大于６．５ｍ时应配置，其他宜配置

　　
ａ 包括警示灯、示廓灯或其他声光报警装置。

５．２　监控系统中的监控内容应符合表２、表３和表４的要求。

表２　工业车辆监控参数

序

号
监控参数

平衡重式叉车

电动 内燃

前移式

叉车

侧面式叉车

电动 内燃

插腿式

叉车

托盘堆

垛车

三向堆垛

式叉车

１ 起重量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２ 起升高度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应监控

（低位车

宜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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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监控参数

平衡重式叉车

电动 内燃

前移式

叉车

侧面式叉车

电动 内燃

插腿式

叉车

托盘堆

垛车

三向堆垛

式叉车

３ 门架倾斜角度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４ 运行速度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宜监控

（电控发动

机应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宜监控

（电控发动

机应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５ 人员感应距离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６ 车轮转向角度 应监控 宜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应监控

表３　工业车辆监控状态

序

号
监控状态

平衡重式叉车

电动 内燃

前移式

叉车

侧面式叉车

电动 内燃

插腿式

叉车

托盘堆

垛车

三向堆垛

式叉车

１ 作业区域警示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宜监控

２ 停车制动状态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３ 操作者站／坐姿状态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宜监控

（电液换向

应监控）

应监控

（步驾式

宜监控）

应监控

宜监控

（电液换向

应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应监控

４ 倒车状态 应监控 应监控 不适用 应监控 应监控 宜监控 宜监控 应监控

５ 操作权限信息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应监控

表４　工业车辆视频监视区

视频监视区
平衡重式叉车

电动 内燃

前移式

叉车

侧面式叉车

电动 内燃

插腿式

叉车

托盘堆

垛车

三向堆垛

式叉车

盲区
前盲区

后盲区

额定起重量８０００ｋｇ及以上时应采集，其他宜采集。起升高度大于６．５ｍ时应采集前盲区，

其他宜采集。人上行式三向堆垛式叉车不适用。

６　监控系统的要求

６．１　总则

监控系统应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安全监控管理功能。

６．２　使用环境条件

监控系统应满足工业车辆的实际使用环境条件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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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综合误差

在工业车辆实际使用工况下，监控系统综合误差不应大于１０％。

６．４　通信协议要求

６．４．１　系统的通信协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６．４．２　与安全监控参数和状态有关的通信协议应是对外开放的。

６．５　记录和控制功能

６．５．１　监控系统应按表１的要求配置信息采集单元。

６．５．２　监控系统应具有记录和可追溯的功能。

６．５．３　监控系统在开机时应具有自检功能。

６．５．４　监控系统在自身发生故障而影响正常使用时，应立即发出报警信号。

６．５．５　工业车辆在运行时监控系统应具有警示和提醒功能。

６．５．６　当监控系统检测到操作者离开操作位置且工业车辆处于非停车制动状态时，监控系统应发出

报警。

６．５．７　当工业车辆安装有对应监控装置时，工业车辆应具有如下控制功能，并发出警示信息：

ａ）　当监控系统检测到工业车辆的实际起重量超过额定起重量时，系统应报警；

ｂ）　对于电动工业车辆，监控系统应根据检测到的起升高度，对工业车辆运行速度做对应速度

限制；

ｃ）　对于电动工业车辆，当监控系统检测到工业车辆转弯时，应能实现自动降速；

ｄ）　当监控系统检测到操作者离开操作位置时，工业车辆的行走动作和作业动作应被锁止，机械换

挡内燃工业车辆除外；

ｅ）　当监控系统感应到人员与工业车辆的距离小于所设定的安全作业距离时，工业车辆应发出警

报，并能实现自动降速。

６．５．８　当有远程监控要求时，应增加远程传输单元。

６．６　信号接口要求

信号的常用接口形式如下：

ａ）　开关量信号接口；

ｂ）　模拟量信号接口；

ｃ）　脉冲量信号接口；

ｄ）　总线数据信号接口；

ｅ）　无线数据信号接口。

６．７　信息采集和信息存储要求

６．７．１　监控系统信息的采集应满足实时性要求，存储应满足有效性要求。

６．７．２　监控系统存储的数据信息或图像信息应包含数据或图像的时间和日期。

６．７．３　监控系统的信息存储单元在关闭电源或供电中断后，其内部的所有信息均应被保留。

６．７．４　监控系统应在存储容量达到设定的存储时间前提示管理人员提前备份保存。

６．７．５　对于开关量数据，运行周期内监控系统至少对变化的数据进行顺序存储，对于其他数据，运行周

期内监控系统的存储周期不应大于２ｓ。

６．７．６　监控参数及状态存储容量不应少于３０个连续工作日，视频存储容量不应少于４８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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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显示要求

６．８．１　监控系统应保证显示信息在车辆使用环境条件下清晰可辨。

６．８．２　监控系统应具有工业车辆作业状态的实时显示功能，能以图形、图像、图表或文字的方式显示工

业车辆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

６．８．３　监控系统显示的文字应有简体中文。

６．９　管理权限要求

６．９．１　监控系统管理人员应经授权。

６．９．２　工业车辆操作者应具有相应资质并经授权。

７　检验方法

７．１　起重量

工业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对试验载荷进行起升操作。选取额定起重量的６０％、７０％、１００％作为试

验载荷，试验过程中检查监控系统实时记录并显示的起重量数值，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２　起升高度

工业车辆在空载状态下进行起升操作。选取最大起升高度的２０％、５０％、８０％作为试验起升高度，

试验过程中检查监控系统实时记录并显示的起升高度数值，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３　门架倾斜角度

将门架倾斜至任意位置。各选取两种不同角度位置进行前倾和后倾操作，试验过程中检查监控系

统实时记录并显示的门架倾斜角度数值，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４　运行速度

使车辆以稳定的速度行驶。各选取两种不同运行速度前进和后退，试验过程中检查监控系统实时

记录并显示的运行速度数值，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５　人员感应距离

在工业车辆行进方向上设定障碍物（模拟人），驾驶工业车辆缓慢驶向障碍物，试验过程中检查监控

系统实时记录并显示的障碍物与工业车辆之间的距离，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６　车轮转向角度

将方向盘缓慢转动至任意位置。各选取两种转向轮转向位置进行左转向和右转向运动，试验过程

中检查监控系统实时记录并显示的转向角度数值，并验证综合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７．７　作业区域警示

工业车辆处于运行状态时，现场观察工业车辆是否具有作业区域提醒或警示功能。

７．８　停车制动状态

工业车辆处于停车制动状态，检查监控系统是否实时记录并显示和／或提示停车制动状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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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操作者站／坐姿状态

操作者离开正常操作位置时，检查监控系统是否实时记录并显示和／或提示座位或站立开关开闭的

信号。

７．１０　倒车状态

将运行方向控制装置置于后退位置，检查监控系统是否实时记录并显示和／或提示倒车状态开闭的

信号。

７．１１　操作者权限信息

现场检查操作者权限信息采集器的安装是否牢固不易拆除，验证拆除操作者权限信息采集器后，工

业车辆应不可启动。在工业车辆通电时间内，在操作者权限信息采集器上进行操作者权限信息的采集

动作。依次进行正确的信息采集和不正确的信息采集，查看工业车辆是否会发出采集完成的提醒，对正

确的信息采集和不正确的信息采集提醒是否不一致。

７．１２　视频装置

从操作者正常操作位置观察工业车辆前、后盲区状态，检查监控系统有无实时记录盲区视频信息。

７．１３　起升超载报警

工业车辆起升１．１倍额定起重量的载荷，检查工业车辆是否发出报警。

７．１４　起升过程运行速度控制

电动工业车辆在额定载荷状态下，起升至设计限速值对应的起升高度，观察工业车辆的最大运行速

度是否被限制。

７．１５　转弯限速控制

电动工业车辆在空载状态下，以设计限速值对应的转向轮转角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进行转弯，观察

工业车辆是否能自动限速。

７．１６　操作者离位控制

在工业车辆正常工作状态时，操作者从座位或站立区域上离开，观察工业车辆是否能自动锁止运行

和作业动作。

７．１７　人员感应距离控制

在工业车辆行进方向上设定障碍物（模拟人），驾驶工业车辆缓慢驶向障碍物，当障碍物与工业车辆

的距离小于所设定的安全作业距离时，观察工业车辆是否能发出警报，并是否能自动限速。

７．１８　数据传输实时功能

工业车辆呈空载状态，现场验证监控系统是否具有工业车辆作业状态的实时显示功能，是否能以图

形、图像、图标或文字的方式显示工业车辆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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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　记录和历史追溯性

调取连续工作一个工作时间过程中存储的所有信息，检查监控系统存储的数据信息或图像信息是

否包含数据或图像的日期，工作时间与试验的数据是否一致。是否能追溯到工业车辆的运行状态及故

障报警信息。

７．２０　自诊断功能

监控系统通电后，现场检查监控系统是否有运行自检功能。

７．２１　存储的数据和图像信息

调取试验过程中存储的数据，检查监控系统存储的数据信息或视频信息的图像信息的日期是否按

照年／月／日／时／分／秒的格式进行存储。

７．２２　数据存储容量

根据设备的使用情况，对于监控系统工作时间超过３０ｄ的工业车辆，现场调取之前存储的文件，查

看文件的原始完整性和存储状况；存储容量是否不少于３０个连续工作日。对于监控系统工作时间不超

过３０ｄ的工业车辆，现场查阅存储的文件，计算一个工作时间内储存文件大小，推算出是否能达到标准

中所规定的要求，数据存储容量是否不少于３０个连续工作日，视频存储容量是否不少于连续４８ｈ。

７．２３　断电信息的保存

现场验证，当工业车辆主机和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电源断电后监控数据是否完整保存。

７．２４　显示信息的清晰度

在操作位置处是否可清晰完整地观察到人机界面，是否清晰可辨。

７．２５　文字表达形式

现场目测监控系统显示界面文字是否有简体中文。

７．２６　通信协议的开放性

现场检查监控系统有无对外开放的接口。

７．２７　管理权限的设定

现场验证监控系统的管理权限是否分级。

８　检验项目

８．１　总则

监控系统的检验应验证其是否能真实、有效、实时地反映工业车辆工作时的运行状况，并能对这些

状况和操作者的操作指令进行实时地监控、记录及历史回放。

８．２　检验项目

监控系统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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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监控系统检验项目、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１

２

监控参数
起重量

起升高度

表２

表２

７．１

７．２

３

４

５

６

监控参数

门架倾斜角度

运行速度

人员感应距离

车轮转向角度

表２

表２

表２

表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监控状态

作业区域警示

停车制动状态

操作者站／坐姿状态

倒车状态

操作者权限信息

视频装置

表３

表３

表３

表３

表３

表４

７．７

７．８

７．９

７．１０

７．１１

７．１２

１３ 起升超载报警 ６．５．７ａ） ７．１３

１４ 起升过程运行速度控制 ６．５．７ｂ） ７．１４

１５ 转弯限速控制 ６．５．７ｃ） ７．１５

１６ 操作者离位控制 ６．５．７ｄ） ７．１６

１７ 人员感应距离控制 ６．５．７ｅ） ７．１７

１８ 数据传输实时功能 ６．８．２ ７．１８

１９ 记录和历史追溯性 ６．５．２ ７．１９

２０ 自诊断功能 ６．５．３ ７．２０

２１ 存储的数据和图像信息 ６．７．２ ７．２１

２２ 数据存储容量 ６．７．６ ７．２２

２３ 断电信息的保存 ６．７．３ ７．２３

２４ 显示信息的清晰度 ６．８．１ ７．２４

２５ 文字表达形式 ６．８．３ ７．２５

２６ 通信协议的开放性 ６．４ ７．２６

２７ 管理权限的设定 ６．９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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